2020年耒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政策
宣传手册

招生入学政策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历来受到社会高度关注。2020年耒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政策，已通过“耒阳市党政门户网站”和“耒阳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为方便广大学生、家长进一步了解招生入学相关政策，特制定本宣传手册。
一、招生政策解读
1.公办小学招生的基本政策主要有哪些?
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合理划分每所小学的招生区域，严格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学校根据适龄儿童家庭住房和户籍情况，依据“房户一致”优先原则，在划定区域内按生源类型排序（A有房有户、B有房无户、C无房有户、D无房无户Ⅰ类、E无房无户Ⅱ类）注册入学。若本区域内学校学位不够，不能安排区域内全部学生入学，则通过微机派位方式确定录取名单。未被本区域内学校录取的学生通过统筹调剂的方式安排到有学位的对口小学入学。
2.公办初中招生的基本政策主要有哪些?
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为每所小学划定对口直升的公办初中，小学毕业生到对口招生初中学校免试入学。若招生学校学位不够，不能安排全部申请学生入学，则通过微机派位方式确定录取名单。未被申请学校录取的学生通过统筹调剂的方式安排到有学位的对口初中学校入学。
3.民办学校招生的基本政策及今年主要变化有哪些？
民办学校招生按照“计划到校、超员摇号、免试入学”的方式进行。今年民办学校招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区公民办学校严格实施同步招生，由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在统一时间内，统一的平台上报名、审核、录取，民办学校不再接收学生报名。二是严格实行“超员摇号”，若申请学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数，则全部录取；若申请学位人数多于学校招生计划数，则通过微机派位方式确定录取名单。三是明确规定“一贯制”民办学校的小学毕业生优先升入本校初中部，且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自愿选择就读本校初中部的学生。
二、家长疑问解答
1.小学一年级入学年龄有什么规定?
凡年满六周岁儿童依法注册入学，即2014年8月31日以前（含8月31日）出生的儿童。
2.城区公办小学和初中一年级招生有哪些程序？
小学招生程序：①招生宣传。②学位申请。③证件核查。④分批录取。⑤统筹调剂。⑥公示。⑦发放入学通知书。
初中招生程序：①学位申请（含外回和进城学生的资料审查）。②录取。③统筹调剂。④公示。⑤发放入学通知书。
3.如何进入“耒阳市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学位申请？
渠道一：电脑登录“耒阳市党政门户网站”
渠道二：手机登录“耒阳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
4.申请城区学校学位应注意哪些事项？ 
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②必须符合申请学位学校的入学条件，且只能向服务区域内学校申请学位，不能跨区域申请，否则直接影响生源排序和录取。③要通过“耒阳市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学位申请，完成信息采集。原则上学校不再进行现场人工采集学位申请信息，确有无法自行完成网上填报的，可在幼儿园或学校指导下完成网上申请。④提供的信息和证明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否则影响正常入学。⑤申请学位的自主权在学生及家长，任何学校或教师要充分尊重家长和学生意愿，不得诱导、强迫、限制、替代学生进行学位申请。
5.城区公办小学招生的生源类型及排序是怎样的？
城区公办小学根据适龄儿童家庭住房和户籍情况，依据“房户一致”优先原则，在划定区域内按下列生源类型排序注册入学。   
A有房有户。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在区域内，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或住建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与户籍所在地一致，并在房产所在地实际居住。
B有房无户。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不在区域内，但在区域内购买住房并实际居住，由学校牵头协同街道、社区、公安、住建等部门（单位）入户调查。若居住情况属实,以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或住建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为依据入学。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有多套住房的，以实际居住的房产为依据入学。
C无房有户。①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一直属于区域内，其父母在城区工作但无房产，实际一直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共同居住，或实际一直租住在单位自管产权房、直管公房、保障性住房的; ②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因组织或人事部门批准工作调动、部队转业、人才引进等原因在城区工作，户籍已迁入区域内但无房产以租房居住的；③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入区域内一年以上（2019年8月31日以前迁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就业但无房产以租房居住的，均由学校牵头协同街道、社区、公安、住建等部门（单位）入户调查。若居住情况属实, 以共同居住的房屋产权证或当前租住房为依据入学。（C类适龄儿童录取时，若学位不足则按①②③类顺序依次进行，若③类为空挂户籍，则不能作为入学依据。）
D无房无户（Ⅰ类）。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不在区域内，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区域内购置了无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或无住建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的房产（俗称“小产权房”），且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由学校牵头协同街道、社区、公安等部门（单位）入户调查。若居住情况属实, 以当前居住的“小产权房”为依据入学。
E无房无户（Ⅱ类）。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不在区域内，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我市城区务工或经商，原居住地无法定监护人，且至少一人与我市城区工作单位签定了一年以上劳务合同或在我市城区经商并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在城区持续合法居住一年以上，由学校牵头协同街道、社区、公安等部门（单位）入户调查，若居住情况属实, 以当前租住房为依据入学。
6.城区公办小学招生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A有房有户、B有房无户两类适龄儿童入学需提供证明材料：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含儿童），出生证明，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或住建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水或电开户及近三个月交费流水等实际入住证明（以上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和《耒阳市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信息登记表》。
C无房有户类适龄儿童需提供入学证明材料：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含儿童），出生证明，共同居住房屋产权证或租房合同（以上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和《耒阳市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信息登记表》。
D无房无户（Ⅰ类）类适龄儿童需提供入学证明材料：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含儿童），具有法律效力的购房合同，水或电开户及近三个月交费流水等实际入住证明，出生证明（以上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和《耒阳市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信息登记表》。
E无房无户（Ⅱ类）类适龄儿童需提供入学证明材料：务工人员需提供有效的劳务合同，以及由市人社局出具的加盖公章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清单（均须一年以上，即2019年8月31日前）；经商人员需提供在城区经商的营业执照（注册一年以上，即2019年8月31日前）。此外，均需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含儿童），出生证明，租房协议或居住证，房主身份信息，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无房证明（以上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和《耒阳市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信息登记表》。
7.持共有不动产权证(或房屋产权证、网签合同)的业主子女是否可以享受入学指标?
持共有不动产权证(或房屋产权证、网签合同)的业主，共有人之间系祖孙、父子(女)、母子(女)关系才能享受该套房入学指标。
8.非住宅性质的房产是否可以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依据?
根据上级政策和《耒阳市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办法》（耒办发〔2019〕61号），我市适龄儿童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供的房屋产权证，其产权证性质必须为住宅。非住宅性质的房产不能作为学生入学依据。
9.学位申请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时，录取对象是如何确定的？
①公办小学是由中心校（市直学校）组织，各学校对符合本区域内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按生源类型排序，分批次录取。前一批录取后，若有学位剩余，启动下一批录取；如学位不足，则由中心校（市直学校）组织，在家长代表、村（居）委会、教育局监督下，以“超员摇号，录满为止”的方式进行派位确定录取名单。公办初中是由招生学校组织，在家长代表、办事处、教育局监督下，按“超员摇号，录满为止”的方式进行派位确定录取名单。
②民办学校严格执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教发〔2020〕13号）文件“民办学校若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报名学生全部参加电脑随机派位，根据派位结果确定录取名单”的规定。随机派位由教育局组织，招生学校参加，纪检监察、家长代表、新闻媒体等对派位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确保结果公平公正。
10.未被申请学校录取的学生会调剂到哪些学校入学？调剂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
凡未被申请学位学校（区域内招生学校）录取的学生，实施统筹调剂到对口学校入学。
统筹调剂的程序是：①发布调剂信息。因学位不足无法安排区域内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学校，要及时向社会发布学位供给紧张的预警提示和调剂的相关信息（含招生学位数、各类别生源数、学位余缺情况、对口学校、调剂方式等），合理引导家长预期，取得家长对调剂工作的理解支持。②确定调剂对象及方式。学校因学位不足无法安排区域内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需要实施调剂入学。凡未被区域内招生学校（申请学位学校）录取的都是调剂对象，调剂对象一经确定要及时通知家长或学生。小学招生调剂对象确定方式可以是按生源类型顺序录取而未被录取的为调剂对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家长意愿）微调招生区域，将微调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少年作为调剂对象。初中招生调剂对象确定方式主要是随机派位。③确定调剂去向。若只有一所对口调剂学校的则到该校入学；若有多所对口调剂学校的，首先遵从调剂学生或家长志愿确定调剂去向（调剂入学学校），如果无法通过遵从志愿确定调剂名单，则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调剂对象入学去向（调剂入学学校）。随机派位由招生学校在市教育局、市纪委监委驻教育局纪检组、中心校、街道、社区、家长代表等监督下进行。④公布录取名单。对口调剂名单确定后，及时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由对口调剂学校录取，安排学生报到入学。
11.2018年城区“消超”分流的小学毕业生去哪里上初中？
按《耒阳市2018年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超大班额工作实施方案》（耒办发〔2018〕29号）规定，“消超”分流的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学生或家长根据自愿，可选择到分流前原就读小学对口招生的初中学校就读，也可选择到民办学校就读。
12.想到民办小学和初中一年级就读的学生应该怎么做？
学生、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7月9日—18日（小学）、7月12日—21日（初中），自愿登陆“耒阳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学位申请，每人限报一所民办学校。
13.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继续申请学位吗？
可以。未被申请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或家长于7月26日—28日（小学）、7月29日—31日（初中）重新申请学位。可选报有学位的民办学校，也可选报公办学校（必须符合申请学位学校的入学条件，且只能向服务区域内学校申请学位，不能跨区域申请）。
14.城区民办学校小学毕业生想去公办初中就读的应该怎么做?
有初中部的民办学校小学毕业生，原则上直升本校初中部就读，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愿意直升的学生。不愿升入本校初中部的在籍在读小学毕业生，于7月12日-7月31日，由学生或家长登陆“耒阳市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报名系统”申请公办初中学位。
15.有耒阳市城区户籍或城区房产，现在外地或城区非居住地就读的小学毕业生想回城区就读初中应该怎么做?
有耒阳市城区户籍或城区房产，现在外地或城区非居住地就读，需要回耒阳市城区户籍地或居住地就读初中的应届小学毕业生，须登陆“耒阳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学位申请，并于7月23日—26日带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含学生）、不动产登记证（房产证）或房产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以上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学籍证明和填写好的《耒阳市城区初一外回新生入学信息登记表》等相关材料到教育局基教股办理入学资格审查手续。审查通过后，由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16.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插班（转学）有哪些政策和要求？
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划片就近入学”政策，严控择校行为。学校（含民办学校）平均班额达到55人的年级不得接收插班生；民办学校学生总人数超出其核定办学规模也不得招收插班生。城区学校（含民办学校）插班生入学（转学）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乡镇学校插班生入学（转学）由相关乡镇中心校、初中学校安排。任何学校不得强迫、诱导学生转学和擅自安排未经教育局审核批准的学生插班入学。
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城区学校（含民办学校）插班（转学）程序：①申请。8月20日——8月28日，家长携带适龄儿童入学所需插班转学资料（学籍卡、家长和学生户口簿、房产证明等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服务区学校进行插班（转学）学位预申请。②初审。学校对申请插班资料进行审验并实地审核，对符合本校就读条件的予以登记，并告知学校学位情况及相关政策；对不符合本校就读条件的告知其原因及相关政策。③审批。以初中学校、直属学校、中心校、民办学校为单位将符合入学条件的申请插班（转学）学生名单和插班转学资料送教育局审批；审批通过后，有学位的年级安排就读本校，无学位的年级则通过调剂的方式安排到周边其他有学位的学校就读。④报到。由就读学校通知插班（转学）学生办理报到、转学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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